
“一图读懂”
绿色金融



必须有政府的推动与支持

注重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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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金融的发展历史

绿色金融概念于1991年首次提出。1992年，联合国环
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》和《21
世纪议程》，在签署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和
《生物多样化公约》后，环保和减排成为了关注焦点，
绿色金融得以推广。1997年，《京都议定书》的签订，
进一步推动了绿色金融的研究和发展。2000年，《美
国传统词典》第四版提出了环境金融的概念，将绿色金
融定义为环境经济的一部分，研究如何使用多样化的金
融工具来保护环境，保护生物多样性。2003年6月，世
界十大银行为确定、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过程中所涉及
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签署了一项重要原则——“赤道原
则”。“赤道原则”把对绿色金融的实践上升到了新高
度。

1995年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《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
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绿色金融开始萌
芽；2007年，国家环保总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银
监会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
险的意见》，可算是绿色金融在我国的开端；2008年，
国家环保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相继出台“绿色保险、
绿色证券、绿色信贷”等新政，绿色金融政策正式启
动；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和促进下，中国近年来在绿
色金融领域的发展令人瞩目。



持续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，为绿色金融规范发展提供准确依据。

稳步推进环境信息披露，为绿色金融发展营造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。

不断完善激励约束机制，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低碳领域。

鼓励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服务，培育和壮大绿色金融市场。

高度重视环境风险监测与管理，有序推进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防控。

高质量推进绿色金融区域试点，探索中国特色绿色金融发展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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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深化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与合作，为绿色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。。7


